附件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：          
2022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

申报奖项类别        □房屋建筑 □市政 □园林 □城市轨道交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交通 □水利 □电力 □通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装饰 □安装 □钢结构 

□装配式建筑 □工程总承包 □全过程工程咨询

□智能建造   □城市更新

申报工程名称(全称)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名称(全称)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联系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


申报单位承诺书
	本人             （法定代表人），郑重承诺：
本企业在江苏省优质工程奖“扬子杯”创建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遵守基本建设程序，全面履行各项应尽义务，自觉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。对报送的《2022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“扬子杯”申报表》以及评选资料的全部数据和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我们深知提供虚假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，此次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，本人及本企业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扬子杯评选办法给予的处罚。

   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2022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
（仅适用于城市更新）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□既有建筑改造提升
	□片区综合更新

	具体类型
	□老旧住宅改善提升□老旧厂房（含工业遗产）改造利用□商贸办公楼宇改造□历史建筑保护修缮
□____________
	□居住类地段更新□历史类地段更新□市政基础设施更新□低效产业用地更新□园林绿地及公共空间更新
□____________

	项目地址
	

	项目总投资
	       万元  
	建设规模
	

	
	单位名称
	联系人
	电话

	统筹主体
（建设单位）
	
	
	

	参建单位（包括项目策划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运营等）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开工日期
	
	竣工验收日期
	

	工程质量
监督机构
	

	施工许可及竣工验收备案
	施工许可证编号
	

	
	竣工验收备案编号
	
	备案日期
	

	统筹主体（建设单位）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参建单位（包括项目策划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运营等）

	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	项目主要
完成人员
	参建主体
	承担主要工作（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完成人，不超过16人）
	姓名

	
	统筹主体
（建设单位）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参建单位（包括项目策划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运营等单位）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统筹主体（建设单位）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建设施工单位（使用单位）关于工程质量和工程使用的评价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（或省相关行业部门）审查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本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其中1份须与申报材料统一装订，并置于首页。

2、 申报材料按要求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申报表一并装订，不得提供打印件。

附件2
2022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城市更新专项类申报项目汇总表
申报单位：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类别：既有建筑改造提升/片区综合更新
	序号
	工程
名称
	统筹
主体
	参建
单位
	主要参
建人员
	联系人
	联系
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
	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
2023年2月20日印发
	




